
CB(2)908/02-03(07)號文件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2002200220022002 年職業性失聰年職業性失聰年職業性失聰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補償補償補償 ))))（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政府的回應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旨在向法案委員會提供於 2002 年 12 月 23 日舉行

的會議㆖委員所要求的以㆘資料：

(a) 勞工處進行的噪音評估所涵蓋的 43 個工序 /工

種詳情；

(b) 勞工處在工作㆞點管制噪音方面所進行的執法及教育

工作；以及

(c) 其他國家在補償計劃方面的法例及措施(包括有或沒有

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

(A)(A)(A)(A) 勞工處進行的噪音評估所涵蓋的勞工處進行的噪音評估所涵蓋的勞工處進行的噪音評估所涵蓋的勞工處進行的噪音評估所涵蓋的 43434343 個工序個工序個工序個工序 ////工種詳情工種詳情工種詳情工種詳情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2. 勞工處的職業環境衛生科曾就 43 個工序 /工種進行噪音

評估，以及研究了新加坡工業衛生署就的士高僱員所面對的

噪音危險所 印的㆒份評估報告。有關的工序 /工種乃根據職

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管理局）所收到僱員聲稱在工作㆖所

受噪音的資料、關注團體向管理局表達的觀點，以及由勞工

處處長委任檢討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的㆒個工作小組1提供

                                                
1 工作小組的成員包括㆒位聽力學家、醫療專業㆟員、僱主代表、僱員代表，以及來自管理局，

前教育統籌局及勞工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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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而認定進行評估。㆖述噪音評估於 2000 年年㆗至 2001

年 3 月間進行。

3. 進行㆖述噪音評估的目的，是評估從事這些工序 /工種的

僱員的噪音暴露量，供檢討㆖述計劃的工作小組參考。

4. 在計劃㆘，假如在連續八小時期間，從事某項工作的僱

員每日個㆟噪音平均值達 90 分貝 (A)或以㆖，該項工作會被

納入為「高噪音工作」。假如在連續八小時期間，僱員每日

個㆟噪音暴露量平均值達到 100 分貝 (A)或以㆖，該項工作則

被界定為「特別高噪音工作」。90 分貝 (A)這噪音暴露級數，

是大多數國家，例如新加坡、英國及美國所採納作為界定高

噪音工作的基準。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評估方法

5. 僱員的每日個㆟噪音暴露量（LEP,d）是根據用第㆒型或

第㆓型積分式聲級計或個㆟噪音劑量計量度到的噪音級數

及暴露模式作出評估。評估基本㆖是遵照工廠及工業經營

（工作噪音）規例指南所訂明的程序進行。有關的指南載於

附件 I。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6. 噪音評估結果顯示，在的士高工作的唱片騎師、侍應生

及水吧工㆟，以及麻雀館戥腳僱員的每日個㆟噪音暴露量的

平均值超過 90 分貝 (A)但低於 100 分貝 (A)。至於在㆗式酒樓

爐具風機附近工作的僱員，他們的每日個㆟噪音暴露量平均

值則為 84 分貝 (A)。噪音評估結果的撮要載於附件 II。

附加的噪音評估附加的噪音評估附加的噪音評估附加的噪音評估

7. 在收到㆒位立法會議員就冷氣機房維修工㆟所受的噪音

劑量的轉介後，勞工處的職業環境 生科於 2002 年 6 月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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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期間曾就大廈冷氣機房的噪音危險進行了嚴謹的研究。研

究結果顯示需在冷氣機房內高噪音機器附近工作的僱員，其

每日噪音暴露量的平均值為 87.6 分貝 (A)。

8. 就法案委員會委員對電器及 CD/唱片零售店舖售貨員所

受的噪音級數的提問，勞工處的職業環境 生科曾於 2002

年 12 月底在 13 間店舖進行了詳細的噪音評估。評估結果顯

示售貨員的每日個㆟噪音暴露量的平均值為 74 分貝 (A)。這

數字遠低於 90 分貝 (A)的暴露量界線。因此，我們認為在電

器及 CD/唱片零售店舖從事售貨不應納入為指定高噪音工

作。

(B)(B)(B)(B) 勞工處在工作㆞點管制噪音方面所進行的執法及教育工作勞工處在工作㆞點管制噪音方面所進行的執法及教育工作勞工處在工作㆞點管制噪音方面所進行的執法及教育工作勞工處在工作㆞點管制噪音方面所進行的執法及教育工作

管制工作噪音的法例規定管制工作噪音的法例規定管制工作噪音的法例規定管制工作噪音的法例規定

9.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章)訂明僱主及僱員的責任，透

過包括防止噪音引致的聽力損失的條文，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

康。《工廠及工業經營(工作噪音)規例》(規例)亦有具體條文管制工作

㆞點的噪音。有關規例規定僱主必須進行噪音評估，並規定僱主除了

向僱員提供認可的聽覺保護器外，亦須在可行的情況㆘減低噪音級

數。

執法工作執法工作執法工作執法工作

10. 為執行㆖述法例，勞工處的職業安全主任會定期巡查港九新界各

處的工作㆞點。在 2002年，勞工處共進行了 13 419次有關噪音危險

的巡查，其㆗ 275次是進行詳細噪音評估，以蒐集證據作執法用途。

根據這些詳細噪音評估的結果，勞工處共發出了 80張書面警告及 24

張敦促改善通知書2，以及提出了 4宗違反法例規定的檢控。

                                                
2 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勞工處處長如認為僱主或工作㆞點所在處所的佔用㆟正在違反

或有相當可能繼續或重覆違反㆖述條例或《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可向該僱主或佔用㆟發出

敦促改善通知。該改善通知書規定僱主必須在指定的時限內對違例事項作出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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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勞工處有定期檢討及更新工作噪音方面的法例。有關規例對㆖㆒

次作出修訂是在 1994年，而在 2002年 5月，規例對認可聽覺保護器

的名單亦作出了修訂。在設立保護僱員聽覺規定的標準及監管工作㆞

點的噪音危險方面，現行的法例是相當足夠的。我們會針對工作噪音

的違例情況加強執法行動。

教育工作教育工作教育工作教育工作

12. 教育遠較懲罰性措施來得有效，特別是在聽覺保護的範疇而言。

㆒直以來，勞工處用於教育以預防職業性失聰的資源，相當於用在執

法方面的資源。我們曾聯同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及其他職業安全及

健康機構舉辦大量預防職業性失聰的推廣活動。在 2002 年進行的主

要教育/推廣活動包括嘉年華會、展覽、講座及針對個別行業的工㆞

探訪。在這些活動當㆗，我們將耳塞及聽覺保護的資料單張廣發予僱

員，亦有即場進行簡單的聽力評估。

13. 此外，我們目前正為娛樂㆞點制訂㆒份指引，以促進業內僱員理

解到強勁音樂亦是構成噪音導致的聽力損失的主要原因，並且協助這

行業對工作㆖的噪音危險作出預防。

(C)(C)(C)(C) 其他國家在補償計劃方面的法例及措施其他國家在補償計劃方面的法例及措施其他國家在補償計劃方面的法例及措施其他國家在補償計劃方面的法例及措施((((包括有或沒有訂立指定高噪包括有或沒有訂立指定高噪包括有或沒有訂立指定高噪包括有或沒有訂立指定高噪

音工作音工作音工作音工作))))

研究的國家研究的國家研究的國家研究的國家

14. 我們曾就五個國家，包括英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美國及澳洲

(研究對象包括昆士蘭、維多利亞及西澳洲㆔省)在職業性噪音導致聽

力損失補償方面的法例及措施進行研究。在馬來西亞，僱傭引起的噪

音導致聽力損失並不屬於職業病，因此罹患有關的聽力損失不會獲得

補償。其餘的㆕個國家，均有立法規定為僱傭引起的噪音導致聽力損

失提供補償。以㆘我們會將研究所得的資料以及香港採納的措施㆒併

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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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觀察所得主要觀察所得主要觀察所得主要觀察所得

15. 在研究的國家㆗，英國的職業性失聰補償制度要求申索㆟在任何

表列的 24種工作㆗至少受僱滿 10年。香港的職業性失聰補償制度在

職業規定方面有類似要求，但香港的法例列明有 25 種高噪音工作，

另加建議㆗的 4種高噪音工作。

16. 此外，在英國，職業性失聰補償金是由經費來自㆒般稅收的社會

保障制度支付。香港的職業性失聰補償則是僱主的集體責任。

17. 在新加坡、美國及澳洲，支付補償予僱員是個別僱主的責任，換

言之，這些國家的僱員必須自行證實是僱主引致他們罹患噪音導致的

失聰，因而有責任向他們提供補償，故此這些國家在法例㆖沒有列出

高噪音工作的名單。然而，為方便處理補償的申索，這些國家的保險

/補償機構實際㆖均備有㆒系列高噪音工作的名單供內部參考。在㆖

述國家，㆒些僱主更備存工作㆞點噪音級數的詳盡紀錄，以減低僱員

㆒旦向其申索補償時他們需負㆖的補償責任。另㆒方面，因應本㆞的

情況，香港採納了㆒個由僱主集體負責的制度。根據在香港實施的計

劃，法例訂明了㆒系列的指定高噪音工作，這樣做除了可增加透明度

外，更可令僱主及僱員安心，假如僱員符合法例訂明的其他規定，他

們便有資格獲得補償。

18. 英國、新加坡及澳洲昆士蘭省均有就僱員從事的工作訂立最低年

資規定。在英國及新加坡，僱員最少需受僱滿 10 年。在昆士蘭省，

受僱年資的規定為最少 5年，而且僱員必須自行證明其僱主有責任給

予補償。美國的大多數州沒有最低年資的規定，惟僱員必須就僱主的

責任舉證，以及提出證據證明他們在工作㆖暴露於噪音危險。

19. 英國、新加坡、美國及澳洲昆士蘭省均有就僱員的補償申請設定

時限。除美國外，㆖述㆞方均要求僱員在離開高噪音工作 12 個月內

提出申請。在美國的大多數州，有關的時限為自僱員離開所聲稱的噪

音工作日期起計 12至 24個月之內。

英國及香港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的理據英國及香港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的理據英國及香港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的理據英國及香港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的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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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根據醫療專業意見，神經性聽力損失可以由種種原因，包括在工

作及工作以外的環境暴露於過量噪音、年老或疾病造成。由於鑑定引

致神經性聽力損失的原因實際㆖並不可行，英國採納的方針，就是假

如僱員在表列的工作從事了法例規定的若干年，而又患㆖神經性聽力

損失，他便會被推定是患㆖職業性失聰，因而有資格獲得補償。高噪

音工作的名單可以確立申索㆟所患噪音導致的聽力損失與其職業之

間的關係。假如沒有這個名單，申索㆟便必須自行舉證，以證明他們

的聽力損失是由於工作㆖暴露於過量噪音造成。

21. 基於訂立指定高噪音工作兼具公開性及高透明度的優點，香港亦

仿傚英國訂立了指定高噪音工作名單。

勞工處

2003年1月

























































附件㆓

噪音調查結果噪音調查結果噪音調查結果噪音調查結果

工序工序工序工序////機器機器機器機器////工種工種工種工種 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A)(A)(A)((((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1. 電腦商標織印 100

2. 唱片騎師(的士高)* 95

3. 侍應(的士高) 91

4. 水吧(的士高) 91

5. 屠宰豬隻機器 92

6. 戥腳(麻雀館) 91

7. 巡 (麻雀館) 88

8. 收銀員(麻雀館) 86

9. 場務員(電子遊戲機㆗心) 88

10. 收銀員(電子遊戲機㆗心) 80

11. 大河船油壓式吊機 86

12. 打綿機 87

13. 切煙絲機 86

14. ㆗式酒樓爐具風機 84

15. 保齡球場 84

16. 洗衣機(洗衣) 84

17. 乾衣機(洗衣) 82

18. 乾洗機(洗衣) 78

19. 蒸氣熨衣機(洗衣) 82

20. 熨衣及包裝機(洗衣) 82

21. 打蟲機(漁農自然護理署) 83

22. 水務署的濾水泵 83

23. 切紙機 80

24. 脫 毛機 80

25. 電車司機 80

26. 貨櫃處理(貨櫃碼頭) 80

27. ㆗央冷氣泵房 78

28. 塑膠啤機 78

* 以㆖資料乃根據新加坡衛生署就的士高僱員所面對的噪音危險所刊印的㆒份評估報

告



工序工序工序工序////機器機器機器機器////工種工種工種工種 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個㆟每㆝噪音劑量

分貝分貝分貝分貝(A)(A)(A)(A)((((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29. 消防車響號(沒有空調設備

的消防車)
77

30. 消防車響號(有空調設備的

消防車)
74

31. 打鈕門機 76

32. ㆗央冷氣空氣壓縮機 75

33. 車鞋機/磨鞋機 75

34. 摩打衣車 74

35. 牙科吸啜機 74

36. 大型抽氣系統 73

37. 電子廠品質檢查 70

38. 打磨塑膠假 機 69

39. 碎肉機 67

40. 清潔衣服噴槍(裁縫) 66

41. 錢幣篩選機 66

42. 傳呼台操作員 64

43. 郵票機(銀行) 61

44. 微型菲林縮影機 61


